
1

成立「通訊事務管理局」論壇

工商及科技局

通訊及科技科

2006年6 月2日

http://www.citb.gov.hk/ctb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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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事務管理局(通訊局)：
這是什麼？

成立單一機構規管整個電子通訊業，以取
代電訊管理局和廣播事務管理局。

7名成員： 5名非官守成員(包括主席) 、 1
名官守成員，以及執行部門(即通訊事務管
理局辦公室)總監為當然成員

電訊管理局和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廣播
事務管理科合併，成為通訊事務管理局辦
公室(通訊辦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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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使命

促進通訊業的創新和投資、確保公平競爭、推
廣消費者權益。

令通訊業蓬勃發展，增強香港作為區內通訊樞
紐。

恪守《基本法》第27條保障言論自由的原則。

核心價值、規管方式

規管決定透明、公平，讓業界和公眾參與。

參考國際最佳做法，切合本地情況。

不違反保障公眾利益的前提下，盡量不作出規
管干預，以免防礙新科技和新服務發展。

http://www.citb.gov.hk/ctb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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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推行 - 循序漸進的模式

第一階段 – 成立通訊局。《廣播條例》
（第562章）和《電訊條例》（第106章）不
作重大改變。

第二階段 – 通訊局參與檢討《廣播條例》和
《電訊條例》。優先考慮整合兩條條例競爭
條文。

這項安排與澳洲成立單一規管機構澳洲通訊
及媒體管理局（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
and Media Authority (ACMA)）的做法相
似。

http://images.google.com/imgres?imgurl=http://transit-safety.volpe.dot.gov/Publications/safety/SafetyCertification/html/images/step-by-step.gif&imgrefurl=http://transit-safety.volpe.dot.gov/Publications/safety/SafetyCertification/html/ssc.htm&h=222&w=226&sz=3&tbnid=QzsBCzPeqDQJ:&tbnh=101&tbnw=103&hl=en&start=46&prev=/images%3Fq%3Dstep%2Bby%2Bstep%26start%3D40%26svnum%3D10%26hl%3Den%26lr%3D%26rls%3DGGLD,GGLD:2004-10,GGLD:en%26sa%3D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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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流帶來的主要挑戰

發牌規管範圍

競爭條文

內容規管

須全面檢討現有規管制度，制定
政策及作出回應。建議先成立通
訊局，再開展詳盡檢討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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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考慮檢討事宜（一）

發牌規管範圍
在匯流環境下，難以界定“電視服務”的定義，例如：
美國正討論由電訊營辦商提供網際規約電視服務
(IPTV) ，是否應和有綫電視一樣須申請專利權。

國際趨勢是避免過早作出規管干預，以免防礙新科技
和新服務發展。在新媒體方面，傾向業界自律或由業
界及規管機構共同規管，例如：在英國，自選錄像服
務(VOD)不受電視發牌制度的監管；加拿大正就流動
電視服務應否豁免領牌，諮詢公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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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規管範圍時，需平衡不同的考慮 –
數碼化和匯流環境帶來跨界別的協同效應。過份規管
可能會阻礙這些商機。

競爭為本的規管。在有效的競爭規管制度下，可能可
以刪除一些不再需要的限制。

把現有規管範圍擴展至新平台，可能會出現規管延伸
的危機。

規管不一：既然新媒體和現有媒體在同一市場爭取觀
眾、廣告／收看費時，為何新媒體可以不受規管？

優先考慮檢討事宜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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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規管（一）

《電訊條例》和《廣播條例》下兩套
不同競爭規管制度所涵蓋的範圍並不

一致。

在不斷匯流的通訊市場中，將不足以
處理跨界別的反競爭行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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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規管（二）－整合競爭條文

明確訂定競爭規定適用於整個電子通訊業的條文

訂定禁止反競爭行為的綜合條文，以及成立單一上訴
機制

訂定統一的競爭分析標準及罰則

現時保障電訊服務消費者免受誤導和欺騙行為影響的
條文，將同時涵蓋廣播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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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規管（三）－整合競爭條文

問題：

我們應否在成立通訊局的首輪立法過程中，提
早進行整合競爭條文的工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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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規管（一）

現有安排－
不作預先審查

廣播持牌人須負編輯的責任

以處理投訴作為規管機制

法例及廣管局發出的業務守則反映了以
下的基本廣播原則：

持平公正

顧及公眾品味和雅俗標準

不應導致憎恨及擾亂法紀和公安

保護青少年

回應的權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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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規管（二）

在2004年9月至2005年8月期間，廣管局一共收到約
4,200宗投訴(涉及1,900個個案) 。

其中，超過3,300宗投訴(約1,800個個案)只屬於輕微
違規，或不違反任何法例、牌照條款或業務守則。
這些個案由影視處處長行使獲授權力審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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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規管（三）－
與業界共同規管

數碼科技發展，令網絡可以提供更多節目頻道，顧客亦
有更多自主權，選擇合適節目。國際趨勢是逐漸由業界
自律或由規管機構和業界共同規管廣播內容。

業界自律或共同規管模式是否切合本港情況？

無論如何，通訊局需要設立機制，反映社會對廣播內容
的標準和尺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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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表

2006年6月中 諮詢期結束

2006年6月至10
月

敲定建議

2006年11月 向立法會提交法例草案

法例通過後
首月

委任通訊局成員

法例通過後
第四個月

通訊局開始運作；
次階段檢討工作展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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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各位提出意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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